
  日前，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文化法治

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市律师协会文旅传媒与体育法律专

业委员会发布“2025 年度中国十大传媒法事例”。

《网络安全法》修订

拒不履行网络安全义务应予处罚

2025 年 10 月 28 日，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

十八次会议通过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

全法〉 的决定》。 其中明确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

时， 除遵守《网络安全法》外， 还须遵守 《民法典》

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 等规定； 此外， 对于拒不履行网

络安全义务的行为， 区分不同后果设置阶梯式处罚。

国家网信办、公安部联合发布

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

2025 年 3 月 13 日， 国家网信办、 公安部联合发

布了 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》。 “办法”

明确， 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， 应当具有特

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。 此外， 还规定不得将人脸

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。

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发布通知

制定网络名人账号行为负面清单

2025 年 12 月 25 日， 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发布了

《关于规范网络名人账号行为管理的通知》， 并制定了

网络名人账号行为负面清单。 该负面清单从传播低俗

内容、 随意开盒挂人、 组织约架论战、 号召粉丝聚集

等十三个方面对网络名人账号行为进行规制。

北京某公司利用 AI 技术冒用

知名主持人发布虚假广告被处罚

2025 年 6 月，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查处了

某公司利用 AI 技术冒用央视知名主持人名义和形象

的虚假广告案。 该公司通过 AI 技术剪辑知名主持人

视频， 加入自行设计的口播内容， 在自有网络视频账

号上以短视频等形式发布“深海多烯鱼油” 广告， 宣

称“可以解决头晕头痛、 手麻脚麻” 等医疗功效， 违

反了《广告法》 相关规定， 被处以 20 万元罚款。

北京某科技发展公司等诉

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行政纠纷案

北京某科技发展公司等五原告以“笔趣阁” 长期

作为盗版小说网站名称使用， 与色情、 暴力等内容相

关联， 已产生不良社会影响为由， 请求国家知识产权

局宣告该商标无效。 2023 年 7 月， 因该商标被裁定

维持注册， 五原告不服提起诉讼。 2025 年 2 月 26

日，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 撤销国家知识

产权局已作出的裁定， 并要求其重新作出裁定。

聚某公司等诉孙某某等侵害

虚拟数字人形象复制权案

2025 年初， 聚某公司与元某公司发现， 两公司

联合制作并享有著作权的虚拟数字人“甲” “乙” 的

美术形象， 被孙某某发布在“CG 模型网” 上并同时

售卖高度相似的 3D 模型。 两公司认为该行为侵害其

信息网络传播权， 提起诉讼。 2025 年 3 月， 北京互

联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 判决孙某某赔偿原告经济损

失 15000 元。

刘某某养家外祖父母诉

自媒体博主侵害名誉权纠纷案

2021 年 12 月 16 日， 15 岁刘某某上网“寻亲”，

后因网暴自杀身亡。 2022 年 2 月， 刘某某的养家外

祖父母以自媒体博主“真某某”“暖某某”为被告提起名

誉侵权之诉。 2025 年 6 月 9 日， 北京互联网法院作

出一审判决， 认定两被告侵害了刘某某的名誉权。

某网讯公司等诉某网络技术公司

百科词条不正当竞争纠纷案

原告某网讯公司和某在线公司主张被告某网络技术

公司剽窃抓取二原告网站 60 余万条百科词条内容， 用

以填充其网站的百科词条， 向法院提起诉讼。 2023 年

12 月 31 日，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 被

告应停止涉案行为、 消除影响， 赔偿二原告经济损失

500 万元及合理开支 300 万元。

梁某诉某科技公司生成式人工

智能服务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

2025 年 6 月 29 日， 原告梁某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

营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中输入提示词询问某高校

报考信息时， 系统生成并输出不准确信息。 原告认为生

成的虚假信息对其报考决策造成误导， 使其遭受侵害，

并承诺对其进行赔偿， 遂诉至法院。 2025 年 12 月，杭州

互联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。

周某某等因“网络开盒”侵犯

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

2023 年 7 月到 2024 年 3 月期间， 被告周某某等六

人在国外社交平台上创建并运营“开盒” 频道， 获取数

额不等的非法利益。 法院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特点、 主观

恶意程度等因素， 并结合部分行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等

具体情况， 酌情确定赔偿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。

（内容有删减， 标题略有调整）

（朱非 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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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文化法治研究中心等联合发布

2025年度中国十大传媒法事例

多家法学类核心期刊实行“隔年用稿制”

为青年学者提供更多成果发表机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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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记者 朱非

1 月 23 日， 由华东政法

大学主办的《法学》 编辑部发

布启事称： “根据编辑部会议

决定， 为吸纳更多学者和研究

人员进入 《法学》 作者群，

《法学》 自 2026 年起实行隔年

用稿制， 即本年度在 《法学》

刊发过论文的， 再下一年度才

能在本刊发表论文”。

其实， 法学类期刊推行此

类发文限制并非首例， 吉林大

学主办的 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

《当代法学》 均在投稿须知中

明确， “同一作者， 在同一年

度内， 原则上只能在本刊刊发

一篇文章”。

隔年用稿制给青年

学者提供发顶刊机会

近年来， 在 C 刊版面总

量减少， 人文社科学者人数日

益增多的情况下， C 刊发文难

度陡增。

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徐剑教

授团队的研究数据， 自 1998

年 CSSCI 来源期刊目录建立

以来， C 刊的版面承载量历经

先增后降， 在 2009 年到达顶

峰以后， 呈现持续下降态势。

根据 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发展

报告 2025》， C 刊 2024 年共

发表了 60752 篇论文， 已经不

到 7 万篇。

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科技

（人文社科类） 统计调查公布

的历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

社会科学人力显示， 高校从事

社科活动的人数持续上涨， 从

2015 年的 62.9 万人增长到

2024 年的 102.6 万人。

由此可见， 人文社科学者

人数近十年来翻了近一倍， 而

C 刊版面则缩减超 30%， 这也

正是众多学者在 C 刊发文难

的原因所在。 此外， 部分 C

刊出于学术影响力考量， 更倾

向于刊发知名学者、 资深教授

的文章， 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普

通学者、 青年学者的自由投稿

空间。 此次 《法学》 推行的

“隔年用稿制”， 可以扩大学者

的参与面， 让更多青年学者有

机会在顶刊发表优质学术成

果。

国家发文禁止无实

质学术贡献者“挂名”

青年学者在面临 C 刊发

文难的同时， 论文署名问题也

成为横亘在他们学术发展道路

上的另一道现实障碍。

针对学术成果署名不规范

问题， 国家层面早已出台相关

政策加以规范。 2019 年， 中

办、 国办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弘

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

建设的意见》， 其中强调： 按

照对科研成果的创造性贡献大

小据实署名和排序， 反对无实

质学术贡献者“挂名”， 导师、

科研项目负责人不得在成果署

名、 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侵占

学生、 团队成员的合法权益。

2022 年， 中国科协等八

部委联合发布《关于支持青年

科技人才全面发展联合行动倡

议》， 其中倡导“亲清” 师承

关系， 破除“圈子” 文化， 反

对导师在学生独立开展的论

文、 项目和研究中“挂名”。

“预印本平台”可

提高学术公正

除了署名门槛这类显性问

题， 学术成果审稿流程中存在

评审不透明等隐性问题， 也一

直备受广大学者关注。

有专家建议， 主管部门应

鼓励由国家财政资助的各类科

研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首发

于国内预印本平台， 并将其作

为结项鉴定的重要指标之一。

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， 国内

高校已率先行动。 2024 年 4 月，

中国人民大学上线了国内首个哲

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。 平台以

“学者共创、 快速发布、 开放共

享、 高效传播” 为宗旨， 为学

者、 读者、 期刊、 学术机构、 相

关实践部门等提供成果初审、 预

印发布、 首发存证、 开放评阅、

荐稿选稿、 在线发表、 复印转

载、 主文献遴选、 全媒体传播、

成果转化等全链条服务， 不仅可

以节省审稿资源， 也有利于打破

评审“黑箱”， 维护学术评价的

公正性。 同时， 以 6 小时至 7 个

工作日的发布时效打造学术快车

道， 加快学术成果发布与共享。

据介绍， “预印本” 是国际

通行的科研成果快速发布方式，

研究者可在正式期刊发表前公开

最新研究进展， 促进学术互动、

更早获得同行反馈， 平台不向作

者收取发布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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